
宠物伤人
源头管控危险动物

辽宁法治报：近年来，宠物伤人事件频发，

新法针对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行为加大了

处罚力度，请详细介绍一下具体的处罚规定和

立法考量。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近年来，对于饲养

烈性犬未牵绳、未佩戴嘴套导致路人被咬伤的事

件，多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追究民事侵

权责任，侵权人往往只需承担受害者的医疗费用

等损失，违法成本较低。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

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

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

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

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新规定从源头治理层面，打击了非法售卖

危险动物行为，减少流入社会的危险动物数

量。对公众而言，当遭遇危险动物威胁时，有

更有力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让公共空

间的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辽宁法治报：这一规定对规范宠物饲养行

为、保障公众安全将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新法通过刚性约

束、源头管控、程序规范三重机制，构建了“风险

预防—行为规范—后果追责”的全链条治理体

系。其核心价值在于：以法律手段平衡养犬自

由与公共安全，推动社会治理从“被动应对”转

向“主动治理”。随着配套措施（如犬只芯片植

入、执法培训）的完善，公众安全将得到更坚实

的保障，文明养犬的社会共识也将逐步形成。

辽宁法治报：正当防卫在实际执法中一直

存在争议，新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的合法

性、防卫限度及法律责任，能否结合实际案例

解读一下这些规定？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正当防卫制度明

确规定：“公民为制止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防卫

行为，若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认定为违法；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

条款直指过去机械执法中“谁受伤谁有理”的

痼疾，重构防卫权，具体如下：一是还原现场的

情境化审查。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结合侵害的

紧迫性、防卫的适时性综合判断，摒弃“各打五

十大板”式处理。二是优化了证据规则。强调

通过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客观证据还原现

场，避免防卫者自证清白。三是限度标准相应

明晰。以是否造成“轻伤以上后果”作为衡量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核心指标。

典型案例：山东淄博张女士被醉酒者殴打

后反击的案件，因被认定为“互殴”后改为“无

责”引发舆论争议（源自中国普法）。新法实施

后，类似行为将可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不予

处罚。这一变革不仅赋予公民合理自卫的底

气，更在治安领域贯彻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的法治精神。

辽宁法治报：这一规定对鼓励公民维护正

义、提升社会安全感有何重要意义？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新法通过实体规

则革新程序保障升级，构建了“以正制恶”的法

治防线。个体层面：让公民从“忍气吞声”转向

“依法抗争”，重拾对法律的信任。社会层面：以

制度性正义替代“私力复仇”，推动形成“邪不压

正”的文明生态。国家层面：通过法治手段培育

公民责任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正当防卫
重构防卫权边界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打破“不拘留”惯例

辽宁法治报：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数量呈上升趋势，新法调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

留执行条件，能否介绍一下具体调整内容和背

后的原因？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

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受

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人，较上

一年度上升4.3%。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在未成年人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14—16周

岁以及16—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

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一规定辅之以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教育矫治措施，有

利于避免拘留所中“交叉感染”，帮助未成年人

悔过自新。但是，实践中有的未成年人故意利

用未成年人身份多次违反治安管理被抓获多

次、屡教不改，有的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反映强

烈。本次修改规定，对14—16周岁以及16—18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的，或者14—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

管理的，可以依法执行拘留。

辽宁法治报：对于因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

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新法规定公安

机关应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这些措施将

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全面落实矫治教

育措施，亟须政府牵头，整合教育、民政、司法、

共青团、妇联等多方资源，建立有效衔接机制，

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辽宁法治报：新法明确了校园欺凌的处理

方式，能否详细说明公安机关在处理校园欺凌

事件时的具体职责和流程？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一是快速接警与

现场处置。接到欺凌报警后，公安机关需在第

一时间出警，通过“护学岗”机制优先调配警力

至校园周边。到达现场后，立即制止欺凌行

为，隔离涉事学生，保护现场证据。二是调查

取证与性质认定。询问当事人、目击者，调取

监控、网络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对欺凌工具

（如刀具、录音设备）进行扣押。重点核实行为

人年龄，结合学籍档案、疫苗接种记录等综合

判断是否达到责任年龄。三是分类处置与矫

治教育。对已满14周岁的欺凌者，若行为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拘留或罚款；对

14—16周岁二次违法或情节恶劣者，打破“不

拘留”惯例，可执行行政拘留。对未达处罚标

准的未成年人，推动学校实施训导、行为干预

等教育措施。同时，督促学校落实欺凌事件报

告制度，对隐瞒不报的学校负责人进行追责。

辽宁法治报：学校未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

严重校园欺凌事件将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一

规定对推动协同治理校园欺凌问题有何作用？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如果学校未按规定

报告或者处置严重校园欺凌事件，将被责令改正，

有关部门还会对责任人依法予以处分，以此推动

公安机关与学校协同治理校园欺凌问题。新法同

时要求学校与公安机关建立联动机制，共同应对

校园欺凌问题。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

理，及时发现和制止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则应当依

法处理校园欺凌案件，对实施欺凌的学生给予相

应的处罚或矫治教育。通过学校与公安机关的共

同努力，维护校园的安全与和谐。

校园欺凌
公安机关与学校

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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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迎来重大修订，并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如何回应社会治理新需求？新增
条款如何破解执法难题？公众如何适应法律变化？本报记者邀请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从立法背景、核心突破、实施影响三方面进行了全面解读。

修订背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
辽宁法治报：《治安管理处罚法》时隔

20年再次修订，此次修订主要基于怎样的

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此次修订

标志着我国治安管理从“被动应对”向

“主动治理”转型，既强化对新型风险的

精准打击，又通过程序革新提升执法公

信力，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提供法治保障。此次调整也深刻反

映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一是应对网络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违法行为；二是社

会公众对公共安全、未成年人保护、校园

欺凌治理、执法规范化及人性化的期待

日益提高；三是执法实践中正当防卫认

定、轻微违法记录影响等难点问题亟须

法律回应。

辽宁法治报：与旧法相比，新法在整

体架构和立法理念上有哪些显著变化和

突破？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一是条文数

量与结构优化。从旧法119条增至144条，

新增 25 条，新增内容聚焦新型违法行为

（如无人机“黑飞”）和社会治理痛点（如校

园欺凌、宠物伤人）。二是行为分类的精

细化。将网络犯罪（非法出售个人信息、

网络传销）、科技风险（无人机扰航、高空

抛物）、民生痛点（宠物伤人、有偿陪侍）等

纳入处罚范围，填补旧法空白。三是处罚

体系的梯度化。普遍将罚款上限从200元

提升至500元（一般情节）和1000元（情节

较重），对严重违法行为增设拘留与罚款

并罚机制。

核心突破：七大领域亮点解读

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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